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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附表五 

○○○（機關名稱）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當事人 

資料 

申訴人 

一、 姓名： 

二、 服務單位： 

三、 職稱：  

被申訴人 

一、 姓名： 

二、 服務單位： 

三、 職稱： 

當事人關係 □同事 □上下屬關係 □其他：ˍˍˍˍ 

申訴內容 詳所附申訴書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送達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結果 

本案經調查結果，認職場霸凌事件 □成立 □不成立 

一、 事由 

 

 

二、 調查事項 

 

 

 

三、 認定理由 

 

 

四、 佐證資料 

調查紀錄 

製作日期 
 調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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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處理程序檢核表 

 

機關全銜：__________ 

事件基本資料 

編號： 

案情簡述： 

 

 

 

 

 

 

 

 

 

收件日期  

被申訴人身分 □一般同仁             □機關首長 

申訴成立與否 □成立                 □不成立 

填表日期：__________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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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檢核項目 相關法律規定 備註 

一 

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防護委員

會）之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是→□委員人數為____ 

      □由副首長或幕僚長為召集人 

      □相關學者專家人數為___ 

      □男性人數為___；女性人數為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5 防護委員會

置委員 5人

至23人，由

副首長或幕

僚長為召集

人，其中相

關學者專家

人數，不得

少於三分之

一；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

少於三分之

一。 

二 

機關於接獲職場霸凌之申訴10日內，以電話、

電子信箱或其他非公開之通報方式通知上級機

關？ 

□是，通報方式：_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2 

III 

 

三 

申訴人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提出申訴，是

否載明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機關

（單位）及職稱、住居所地址、聯絡電話及申

請日期、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作成

紀錄，並經簽名或蓋章？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3 

I 

 

四 

機關是否於接獲申訴之日起10日內，召開防護

委員會會議？ 

□是→□接獲申訴日為____________ 

      □召開防護委員會會議日期為

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3 

III 

 

五 

案件性質 

□因接獲被霸凌公務人員申訴而知悉（續答第6 

項） 

□非因前項情形而知悉（續答第7項） 

 

 

 

 

 

 

 

安衛辦法§35 

I 

 

六 機關接獲被霸凌公務人員申訴後，採取哪些立

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續答第8項） 

安衛辦法§3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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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檢核項目 相關法律規定 備註 

□無採取糾正及補救措施之需要，說明：

_______ 

□有採取糾正及補救措施 

→□採行避免申訴人受職場霸凌情形再度發生

之措施 

    →□適度調整申訴人工作內容 

      □調整申訴人辦公場所或居家辦公 

      □其他：____________ 

  □依申訴人需求及事件情節提供相關諮詢或

必要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協助申訴人保留相關證據 

      □對申訴人提供協助關懷服務、相關諮

詢管道或其他必要之服務 

      □通報警察、消防醫護等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 

  □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理 

    →□調整行為人職務 

      □其他：____________ 

七 機關知悉公務人員霸凌事件後，採取哪些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續答第8項） 

□無採取糾正及補救措施之需要，說明：

_______ 

□有採取糾正及補救措施 

→□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依被霸凌公務人員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依被霸凌公務人員意願提供相關諮詢或必

要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協助申訴人保留相關證據 

      □對申訴人提供協助關懷服務、相關諮

詢管道或其他必要之服務 

      □通報警察、消防醫護等單位 

      □調整霸凌行為人職務 

      □其他：____________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辦公場所 

安衛辦法§35 

I 

 

八 申訴案件經防護委員會會議決議是否受理？ 

決議→□受理 

      □不受理，理由：________________ 

      □申訴人撤回申訴，機關認有必要，本

職權繼續調查處理。 

□以書面通知是否受理，並載明申訴人得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教示救濟） 

 

 

 

安衛辦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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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檢核項目 相關法律規定 備註 

 

九 調查小組成員之組成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是→□調查小組人數為___ 

            □男性人數為___；女性人數為___  

            □外部成員人數為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4 

行政程序法

§32、33 

調查小組成

員 至 少 3

人，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

少於三分之

一；外部成

員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被申訴人為

無上級機關

之 機 關 首

長，調查小

組成員中，

外部成員不

得少於三分

之二。 

十 調查小組調查時，給予申訴人、被申訴人陳述

意見情形 

□申訴人陳述意見 

□被申訴人陳述意見 

□無陳述意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6 

I 

 

 

十一 陳述意見時，是否全程錄音或錄影（受訪談者

不得自行錄音或錄影）？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6 

I 

 

 

十二 調查小組之調查報告完成情形 

□第1次召開會議時間為_______________ 

□完成報告時間為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7 

I 

調查小組應

於召開第1

次會議之日

起 2個月內

完成調查報

告 ； 必 要

時，得延長

1個月 

十三 調查小組送交防護委員會之調查報告內容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 

□是，已包括□申訴人之申訴要旨 

            □調查歷程，包括日期及對象 

            □申訴人、被申訴人及相關人員

陳述之重點 

            □事實認定及理由，包括證人與

相關人員陳述之重點、相關物

證之查驗 

            □處理建議 

安衛辦法§37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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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檢核項目 相關法律規定 備註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 防護委員會依調查報告為職場霸凌申訴成立與

否之決定，程序是否符合規範？ 

□是→□調查報告完成日起1個月內，為職場霸

凌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決定作成日

期：__________） 

      □將決定結果交由機關以書面載明理由

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並載明教示

救濟文字 

      □將調查報告及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

（併同職場霸凌處理程序檢核表），於

決定作成日起7日內函送上級機關備查 

      □將調查報告、相關事證及申訴成立與

否之決定，於決定作成日起7日內函送

保訓會（職場霸凌行為人為機關首長

時）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衛辦法§38  

十五 防護委員會是否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是→□懲處建議為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處理建議為______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 調查報告之建議與防護委員會之決定是否一

致？ 

□一致 

□不一致，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 

他 

意 

見 

、 

問 

題 

或 

建 

議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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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各機關學校接獲職場霸凌申訴之通報（知）作業流程 

（行為人非機關學校首長） 

 

 

 

 

 

 

 

 

 

 

 

 

 

 

 

 

 

 

通知上級機關(含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職場霸凌案件通

報平臺及 iPSN 人事服務網之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場

霸凌事件通報表) 
機關於接獲申訴之日起10日內 

召開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審議 

機關接獲職場霸凌申訴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於調查報告完成日

起1個月內，為職場霸凌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 

機關將調查報告及申訴與否之決定，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同函副知上級機關) 

 

機關將調查報告、

申訴成立與否之決

定（申訴決定函）

及「職場霸凌處理

程序檢核表」，於

決定作成日起7日

內送上級機關備查 

 決定是否受理 

是 

否 

※補充說明： 

一、非5類機關（註）之政府機關： 

1. 申訴人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應辦理副知及送備查作

業 

2. 申訴人非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而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者，準用該法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

下簡稱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等相關規定，

應辦理副知及送備查作業 

二、5類機關： 

1. 於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 

(1)申訴人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有關職場霸凌防治部

分，應依安衛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事宜，辦理副知及送備查作業 

(2)申訴人非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應依職安法規定辦理，

無須依安衛辦法規定辦理副知及送備查作業 

2. 於職安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後：均依職安法規定辦理 

註：所稱「5類機關」，指適用職
業安全法全部規定之機關
（構）學校，包括「營建工
程業」（中央、地方各工程
局）、「教育業」（各公立學
校）、「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各公立醫療院
所）、「運輸及倉儲業」（公
營事業交通事業機構）、「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各公立圖書館、博物館）
等業別之機關（構）學校，
及前經指定適用勞工安全衛
生法之公共行政業特定事業
或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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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各機關學校接獲職場霸凌申訴之通報（知）作業流程 

（行為人為二級機關學校首長） 

 

一級機關於接獲申訴之日起10日內

召開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審議 

 

一級機關接獲職場霸凌申訴 
通知本府(含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職場霸凌案件通報平

臺及 iPSN 人事服務網之本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場霸凌

事件通報表) 

 

 
決定是否受理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一級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於調查報告完成

日起1個月內，為職場霸凌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 

一級機關將調查報告及申訴與否之決

定，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同函副知本府) 

 

一級機關將調查報

告、相關事證、申

訴成立與否之決定

（申訴決定函）及

「職場霸凌處理程

序檢核表」，於決定

作成日起7日內送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同函副知本

府) 

※補充說明： 

一、非5類機關（同前頁註）之政府機關： 

1. 申訴人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應辦理副知及通報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並副知本府）作業 

2. 申訴人非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而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者，準用該法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調查

及處理程序等相關規定，應辦理副知及通報保訓會（並副知本府）作

業 

二、5類機關： 

1. 於職安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 

(1)申訴人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有關職場霸凌防治部

分，應依安衛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事宜，辦理副知及通報保訓會（並副

知本府）作業 

(2)申訴人非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應依職安法規定辦理，

須辦理副知及通報保訓會（並副知本府）作業 

2. 於職安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後：均依職安法規定辦理，仍應辦理

副知及通報保訓會（並副知本府）作業，俾利該會就公部門各類機關

之機關首長涉及職場霸凌事件有所掌握 

否 

是 


